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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條  東南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提升職工工作效率及服務品質，特訂定「東南科

技大學職員、工友成績考核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凡本校職員（含約聘人

員）、工友成績考核，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。 

第 2 條  本校職員、工友任職至學年度終了屆滿一學年者，應予成績考核：新進職員、工友

至學年度終了未滿一年者，不列入各群組排序，另予成績考核。 

第 3 條  本校職員、工友成績考核，分別就職場能力、工作績效、品德與態度以及出勤及其

他（如師生滿意度、職員、工友互評等參考）等項目綜合考評之。 

第 4 條  本校職員、工友成績考核，依排序分為五等第： 

一、優等：群組人數不得高於 5%以上。 

二、甲等：群組人數不得高於 65%以上。 

三、乙等：群組人數不得低於 27%以下。 

四、丙等：群組人數不得低於 3%以下。 

五、丁等。 

前項群組排序，依下列分組個別為之： 

一、教學單位(系、院及中心)。 

二、教務處、學務處、體育室、招生中心、教學資源中心。 

三、總務處、研發處、國際處、人事室、秘書室、會計室、圖資處。 

四、總務處事務組工友。 

第 5 條  本校職員之成績考核，各等第資格條件限制如下： 

一、完全符合甲等之考核標準，表現特別優異者得為優等。 

二、在同一學年度內，符合下列條件者得為甲等。 

（一）職責繁重，主動積極而能任勞任怨圓滿達成任務者。 

（二）事病假併計未滿 14天者。 

（三）無遲到早退曠職情事者。 



（四）品德生活無不良紀錄者。 

（五）未受行政處分者。 

三、同一學年度內，符合下列條件者得為乙等： 

（一）努力盡職，能如期達成任務者。 

（二）事病假併計未超過 28天者。 

（三）無曠職情事者。 

（四）品德生活無不良紀錄者。 

四、同一學年度內有下列事實之一者得為丙等： 

（一）工作表現勉能符合要求者。 

（二）事病假合計 28天以上者。 

（三）有曠職情事者。 

（四）品德生活有不良事蹟者。 

（五）依本校教職員工獎懲辦法記大過一次。 

（六）抽煙者。 

（七）經本校性別平等委員會認定觸犯職場性騷擾案件成立者。 

（八）上班期間從事與校務無關之活動。 

（九）面對業務交辦事項有拖延、延宕之情事。 

五、同一學年度內有下列事實之一者為丁等： 

（一）從事外務，致影響本職工作者。 

（二）對本職發生重大錯誤者。 

（三）連續曠職逾一星期，或一學期曠職合計達十日以上者。 

（四）品德不良有具體事實，嚴重影響校譽或教育風氣者。 

（五）吸毒者。 

（六）依本校教職員工獎懲辦法規定，累積記 2次大過以上者。 

第 6 條  本校工友之成績考核，各等第資格條件限制如下： 

一、完成符合甲等之考核標準，表現特別優異者得為優等。 

二、在同一學年度內符合下列條件者得為甲等： 

（一）勤勞負責，工作上有顯著之績效與貢獻者。 

（二）品德生活足勘模範者。 

（三）忠於職守、愛惜公務、嚴格管理水電，著有成效者。 

（四）事病假併計未超過 14天並依規定找人替代工作者。 

（五）依本校教職員工獎懲辦法規定，無懲處紀錄者。 



三、同一學年度內符合下列條件者得為乙等： 

（一）努力盡職，能如期達成任務者。 

（二）品德生活無不良紀錄者。 

（三）事病假併計未滿 28天，並依規定找人替代工作者。 

（四）工作上全年無重大缺失者。 

四、同一學年度內有下列事實之一者得為丙等： 

（一）工作表現勉能符合要求者。 

（二）服從性差，但仍配合工作者。 

（三）事病假超過 28天者。 

（四）品德生活差，情節尚非重大者。 

（五）抽煙者。 

（六）經本校性別平等委員會認定觸犯職場性騷擾案件成立者。 

（七）上班期間從事與校務無關之活動。 

五、同一學年度內有下列事實之一者為丁等： 

（一）對交付工作敷衍了事，消極怠忽者。 

（二）態度傲慢，言語粗暴，不肯改進者。 

（三）遇事推諉責任者。 

（四）品德生活有重大缺失，影響校譽者。 

（五）吸毒者。 

（六）依本校教職員工獎懲辦法規定，累積記 2次大過以上者。 

第 7 條  本校職員、工友成績考核等第及有關說明如下： 

一、優等：晉本薪或年功薪一級。並予公開表揚。 

二、甲等：晉本薪或年功薪一級。 

三、乙等：晉本薪一級；已支本職最高薪者，次年仍考列乙等，改晉年功薪一級。 

四、丙等：留支原薪級；連續兩年丙等得免職或解聘。 

五、丁等：免職或解聘。如有第 5條與第 6條之第五款情形，應即召開職工評審委

員會審議之。 

第 8 條  職工考核績效認列期程為上年度 7月 1日起至本年度 6月 30日止。人事室辦理職

員、工友考核時，應先將各受考人出勤、獎懲紀錄送各該主管參考，並通知職員先

行辦理自評，其相關程序如下： 

一、職員： 

（一）各單位專任職員應於公告時間內，填妥「東南科技大學職員(含二級主管)



成效評量考核表」（附表一）與「東南科技大學職員年度工作計畫及生涯

規劃表」（附表二），交單位主管初核（含一、二級主管），並填妥「職

員工單位考核總表」（附表三），送個別群組會議覆核，於填妥「群組考

核總表」（附表四）後，交人事室依排序彙整，提職工評審委員會審議。 

（二）二級主管應於公告時間內，填妥「東南科技大學職員(含二級主管)成效評

量考核表」與「東南科技大學職員年度工作計畫及生涯規劃表」，由一級

主管初核，交人事室彙整，陳校長決核定。 

（三）一級主管及校長秘書之考核，由校長親自辦理。 

二、工友：工友之考核由總務處事務組長初核，總務長覆核，並填寫「東南科技大

學技工及工友考核表」（附表五），交人事室彙整，提職工評審委員會審議。 

前項各群組覆核及職工評審委員會審議結果為校長決核之重要參考。 

第 9 條  本校約聘僱人員考核結果做為續聘僱與晉薪晉級之依據。 

第 10條  本辦法未盡事宜，悉參照公立學校考核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

第 11條  人事室應將考核結果以書面通知當事人。職員工如對於考核結果不服，可於收到考

核通知次日起三十日內向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。 

第 12條  本辦法修正程序完成後，自 101學年度起適用之。 

第 13條 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討論、校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